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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师范大学 2013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华中师范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师范大学，国家“211 工程”重点建

设的大学，国家教师教育“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近年来，围绕“培

养人”、“服务人”、“发展人”主线，实施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工程、就业服务水平

提升工程、学生职业生涯发展工程，全力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毕业生初次就

业率连年稳定在 90%以上。2007 年以来，教育部门户网站、《教育部简报》8 次

全文单篇推介我校就业工作经验举措。学校获评“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

校”、“湖北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就业湖北先进高校”、“湖北

省高校毕业生就业统计规范管理先进单位”等殊荣。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编

制发布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的通知》（教学厅函[2013]25 号）、《关于做

好部属高等学校编制发布毕业生就业质量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教学司函

[2014]4 号）要求，现将我校 2013 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1.生源情况 

（1）毕业人数 

2013 届毕业生共 7470 人（注：本报告各类数据统计均截止到 2013 年 9 月 1

日。），其中，博士毕业生 286 人，硕士毕业生 2833 人，本科毕业生 4279 人，专

科毕业生 72 人（注：专科生因人数少，本报告不作分析），分别占 3.83%、37.93%、

57.28%、0.96%。 

（2）地区分布 

2013 届毕业生 58.46%来自中南地区，其次是华东地区（19.84%），再次是华

北（7.56%）、西南地区（7.34%），最后是西北（4.07%）、东北（2.56%）和港澳

台地区（0.17%）。 

（3）民族分布 

2013 届毕业生以汉族为主，共 6747 人，占 90.32%；另有 723 人来自于土家

族、回族、苗族、壮族、蒙古族、满族、维吾尔族、藏族、白族等 30 个少数民

族，占 9.68%。 

2.就业情况 

（1）初次就业率 

2013 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为 91.94%。其中研究生为 87.82%，本科生为

94.86%，专科生为 9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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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业形式 

已就业毕业生中，协议就业比例为 78.22%，升学比例为 10.88%，出国（境）

比例为 5.39%，灵活就业比例为 4.95%，自主创业比例为 0.57%。 

（3）就业行业 

在协议就业毕业生中，71.35%在事业单位就业，23.66%在企业单位就业，

4.52%考取机关单位，0.47%分布在其他行业。 

（4）就业地域 

在协议就业毕业生中，中南地区（57.19%）所占比例仍然最大；其次为华东

地区（19.25%），再次为西南地区（9.64%）、华北地区（6.63%）、西北地区（4.62%），

东北地区（2.48%），港澳台地区（0.20%）列末位。 

从重点就业区域看，10.89%在珠三角经济区就业，7.37%在长三角经济区就

业，6.48%在环渤海经济圈就业（上述 3个重点就业区域以下简称“两区一圈”）。

32.02%在副省级城市就业。  

（5）供需比 

2013 届需直接就业的毕业生供需比为 1:5。 

二、就业需求分析 

1.就业需求调查情况 

（1）就业行业 

a.意向情况：高等教育单位和机关“情结”持续松动，愿意到基础教育系统、

企业和其他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有所提升。 

教育系统、企业、其他事业单位及机关成为毕业生就业行业意向主要构成。

与上年相比，就业行业意向比例主要有以下变化：一是高等教育单位连续两年下

降，为 16.74%，比上年下降了 2.80 个百分点；二是基础教育单位稳中有升，为

36.06%，比上年提升了 1.65 个百分点；三是企业比上年略有上涨；四是机关持

续下降，仅为 4.80%，比上年下降了 1.67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其他事业单位

比上年上升了 1.48 个百分点，为 17.59%（见表 1）。毕业生的求职行业意向具有

“多样化、务实化、基层化”的特点，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基层就业导向正在影响

着毕业生的就业行业选择。 

表 1  2013 届毕业生就业行业意向比例与实际比例对照表 

就业行业 意向比例 与上年比较 实际比例 

高等教育单位 16.74% ↓2.80 9.56% 
教育系统 

基础教育单位 36.06% ↑1.65 54.16% 

企业 24.33% ↑1.82 23.58% 

机关 4.80% ↓1.67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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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事业单位 17.59% ↑1.48 2.92% 

其他行业 0.48% ↓0.48 5.56% 

（注：就业行业意向比例的统计对象为毕业人数。就业行业实际比例的统计

对象为除以升学和出国（境）形式就业之外的已就业人数。） 

b.实际情况：到基础教育单位、其他行业就业的比例均比意向比例高，到

高等教育单位、企业、机关、其他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均比意向比例低。 

从就业行业的实际比例来看，毕业生到基础教育单位就业的比例仍处于最高

位，达 54.16%，比意向比例高出 18.1 个百分点。到其他行业就业的比例，也比

意向比例高出 5.08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到高等教育单位、企业、机关、其他

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则较意向比例低（见表 1）。由此可见，在求职之初，毕业

生选择就业行业时期望仍然较高，但是在择业过程中，现实与心理预期不断“冲

突”、“博弈”、“调和”，最终使求职目标无限接近现实需求。 

（2）就业地域 

a.意向情况：中南、西南、华东地区位列前三，西南地区意向比例增幅最

大。 

2013 届毕业生就业意向地域以中南、西南、华东为主，一半以上的毕业生

以中南地区（53.53%）为就业首选地。意向到西南地区（19.73%）就业的比例首

次超过华东地区（14.10%），位列第二。华北地区（6.74%）、西北地区（1.28%）

意向比例比往年降低，东北地区（4.37%）及港澳台地区（0.25%）比往年上升（见

表 2）。 

表 2  2013 届毕业生就业地域意向比例与实际比例对照表 

就业地区 意向比例 与上年比较 实际比例 

中南 53.53% ↑1.93 57.19% 

西南 19.73% ↑6.60 9.64%  

华东 14.10% ↓8.58 19.25% 

华北 6.74% ↓1.45 6.63% 

西北 1.28% ↓0.37 4.62% 

东北 4.37% ↑1.62 2.47% 

港澳台 0.25% ↑0.25 0.20% 

（注：就业地域意向比例的统计对象为毕业人数。就业地域实际比例的统计

对象为协议就业人数。） 

b.实际情况：中南、华东、西北地区实际就业比例比意向比例高，西南、

华北、东北、港澳台地区实际就业比例比意向比例低。 

对照毕业生实际就业地域来看，中南地区（57.19%）依旧是第一。西南和华

东地区的实际比例与意向比例“倒挂”：西南地区实际就业比例（9.64%）比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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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低 10.09 个百分点，华东地区实际就业比例（19.25%）比意向比例高 5.15

个百分点。华北地区实际就业比例（6.63%）比意向比例略低。西北地区实际就

业比例（4.62%）比意向比例高 3.34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实际就业比例（2.47%）

比意向比例低 1.90 个百分点。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毕业生的实际就业地域分

布具有分散化趋势，且综合意向比例和实际比例来看，中南、华东地区对毕业生

的吸引力和接收毕业生的“能力“都比较强。 

2.就业市场开拓情况 

综合本届毕业生就业意向调查结果，我校集中开拓的省份主要有广东、广西、

河南、内蒙古、安徽、江西、浙江、云南、江苏、重庆、四川等 10 多个省市区，

走访单位 134 家，比上年增长 12%。在保证走访单位数量的基础上，着重加强了

与各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地人才中心的联系，通过细致走访，单位邀约等形

式，进一步提高了开拓质量，拓展了就业渠道。 

3.招聘活动开展情况 

（1）招聘单位情况：数量增长，教育系统和企业占绝对优势。 

一年来，共有 5296 家用人单位为 2013 届毕业生提供岗位，招聘单位数增幅

达 7.86%。其中，来校招聘的 1363 家（“周五双选会”参会单位 647 家，小型

专场招聘会参会单位 616 家），提供招聘信息方式的 3933 家。 

从供岗单位所处行业来看，教育系统（43.75%）和企业（46.47%）为主流，

占总供岗单位数的 90.22%。提供岗位的教育系统单位中，高等教育单位占总供

岗单位数的 19.01%，其中重点大学、普通大学、高职高专分别占 1.71%、14.45%、

2.85%；基础教育单位占总供岗单位数的 24.74%，其中教育局、中小学、幼儿园、

教育培训机构分别占 4.96%、14.53%、1.77%、3.48%。企业占总供岗单位数的

46.47%，其中国有企业、三资企业、其他企业分别占 7.42%、5.80%、33.25%。

机关和事业单位占总供岗单位数的 9.69%，其中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占 5.98%，

其他事业单位、研究机构、医疗卫生单位分别占 1.67%、1.77%、0.27%。部队占

总供岗单位数的 0.09%。 

（2）岗位需求情况：稳中有升。 

通过来校招聘和提供招聘信息两种方式，共提供岗位需求 30375 个，增幅达

9.17%。  

三、就业特点分析 

1.2013 届毕业研究生就业特点分析 

   （1）博士毕业生就业特点 

①初次就业率：高达 98.95%。 

2013 届 286 名博士毕业生中，283 人就业，初次就业率为 98.95%。 

②就业形式：协议就业比例高达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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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就业的 283 名博士毕业生中，268 人以签订协议的形式就业，协议就业比

例达 94.70%。此外，分别有 2.87%、2.43%的毕业生通过进博士后工作站、出国

就业。 

③就业行业：到事业单位及高等教育单位就业比例下降，到企业、机关就业

比例上升。 

因博士就业人数较少，将其就业行业分为事业单位、企业、机关、其他行业

4种类型。博士毕业生有 226 人面向事业单位就业，占总就业人数的 79.86%，比

上年降低了 3.41 个百分点。其中，有 208 人在高等教育单位就业，占总就业人

数的 73.50%，比上年下降了 5.88 个百分点；15 人在基础教育单位就业，占总就

业人数的 5.30%。而博士在企业（29 人，10.25%）、机关（12 人，4.24%）、其他

行业（1人，0.35%）比例有所上升。 

④就业地域：以中南、华东、西北地区为主流，“两区一圈”及副省级城市

就业比例上升。 

在协议就业的博士毕业生中，在中南地区就业占 68.91%，比上年下降 1.54%。

其次是华东（15.73%）和西北地区（6.37%）。从重点区域来看，14.61%在“两区

一圈”工作，51.69%在副省级城市工作，两者比例比上年有所提高。 

（2）硕士毕业生就业特点 

①初次就业率：比上年有所提高。 

2013 届 2833 名硕士毕业生中，2456 人就业，初次就业率为 86.69%，比上

年上升 0.09 个百分点。 

②就业形式：多元化、分散化趋势较为明显。 

82.86%的毕业生通过签订协议就业，比上年降低了 1.91 个百分点。与此同

时，分别有 5.86%、5.66%、4.93%、0.69%分别以升学、出国（境）、灵活就业、

自主创业等形式就业，且均比上年有所上升。硕士毕业生的就业形式呈现多元化、

分散化的发展趋势。 

③就业行业：机关签约比例上升，事业单位、企业签约比例下降。 

a.到机关就业情况：签约比例有所上升。 

2035 名协议就业人员中，186 人在机关就业，占 9.14%，比上年上升了 3.87

个百分点。管理学类毕业生（22.96%）稳居到机关就业第一名，其次是法学类

（19.16%）、经济学类（14.71）、哲学类（11.11%）。 

b.到事业单位就业情况：近 90%到教育系统就业，签约基础教育单位比例再

次提升，签约高等教育单位比例继续下降。 

1152 名硕士毕业生签约事业单位，占协议就业人数的 56.61%，比上年下降

了 3.55 个百分点。其主要流向有高等教育单位、基础教育单位、其他事业单位，

仍然以教育系统为主流。其中，到高等教育单位工作共 333 人，占到事业单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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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人数的 28.91%，与上年同比下降了 1.74 个百分点。到基础教育单位就业的比

例略有上升，从上年的 59.19%上升到 59.46%。也就是说，签约事业单位的人员

中，签约教育行业所占比例高达 88.37%。 

比较学科类别，历史学（82.50%）、教育学（76.10%）、文学（69.88%）三个

学科毕业生在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较高。其中，经济学、农学、管理学（均为

70%以上）在高等教育单位工作的比例较大；理学（84.21%）、历史学（77.27%）

在基础教育单位工作的比例较其他学科大。 

c.到企业就业情况：签约国有企业、三资企业比例下降。 

684 人在企业就业，占协议就业人数的 33.61%，比上年下降了 0.26 个百分

点。其中，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占 36.11%，比上年下降了 6.95 个百分点。在三资

企业就业的占 7.60%，比上年下降了 0.46%。在其他企业就业的比例从上年的

48.89%上升到 56.29%。工学（77.70%）、经济学（70.59%）、管理学（67.10%）

等应用性学科成为赴企业就业的比例较大的三个学科。 

④就业地域：在中南地区就业比例下降，珠三角和副省级城市降幅较大，就

业地域分布呈发散态势。 

2035 名协议就业人员中，有 1357 人在中南地区就业，占 66.68%，比上年降

低了 2.56 个百分点。在华东地区就业的占 17.94%，比上年上升 1.67 个百分点。

在华北地区就业的有 114 人，比上年增长了1.42 个百分点。在其他地区就业的比

例与上年基本持平。 

176 名硕士毕业生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工作，占协议就业人数的 8.65%，比

上年上升了 1.50 个百分点。266 名硕士毕业生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工作，占协

议就业人数的 13.07%，比上年降低了 5.13 个百分点；136 人在环渤海经济圈就

业，占协议就业人数的 6.68%。 

789 人在副省级城市就业，比上年减少了 205 人，占协议就业人数的 38.77%，

比上年降低了 7.98 个百分点。 

2.2013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特点分析 

（1）初次就业率：比上年略升。 

2013 届本科毕业生共 4279 人，就业 4059 人，初次就业率为 94.86%，比上

年上升 0.33 个百分点。 

（2）就业形式：协议就业比例稳定在 75%以上，其他就业形式所占比例略

有上升。 

从就业形式来看，本科毕业生协议就业比例稳定在 75%以上，达 75.39%；升

学比例（14.51%）比上年（13.89%）上升了 0.62 个百分点，其中 97.62%的毕业

生升学到名牌院校和科研机构；出国（境）比例（5.43%）比上年（3.66%）上升

1.77 个百分点；灵活就业比例为 4.11%，比上年（3.26%）上升 0.8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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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创业比例为 0.56%，比上年（0.18%）上升 0.38 个百分点。 

（3）就业行业：基本构成与上年一致，其中在机关、事业单位就业的人数

比例有所上升。 

本科生就业行业分布仍以事业单位（2455 人，80.23%）和企业（549 人，

17.94%）为主，共占 98.17%，与上年基本一致。 

a.到机关就业情况：人数和比例增长近一倍。 

全校有 44 名本科毕业生在机关就业，占协议就业人数的 1.44%，比上年增

加 21 人，增幅达 91.30%。 

b.到事业单位就业情况：基础教育单位继续占据绝对主流。 

在事业单位就业的本科毕业生比上年增长了 1.45%.其中，98.37%签约基础

教育单位，比上年上升了 0.64 个百分点。 

从学科类别看，历史学、理学、法学 99%以上集中在基础教育单位就业。教

育学（1.12%）在高等教育单位就业的比例较其他学科高。而管理学（50%）则在

其他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较高。 

从学生类别看，免费师范毕业生近 100%在基础教育单位就业，且比普通本

科毕业生高 20.09 个百分点。而普通本科毕业生在其他事业单位、高等教育单位

就业的比例则分别比免费师范毕业生高 16.94、3.15 个百分点。 

c.到企业就业情况：签约国有企业和三资企业的比例较上年上升。 

在企业就业的毕业生中，签约国有企业（25.68%）和三资企业（12.75%）的

比例均有上升，分别比上年提高了 3.12、1.71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签约其他

企业的比例则从上年的 66.40%降至 61.57%。 

从学科类别看，历史学（75%）在国有企业的就业比例相对其他学科高。理

学（18.27%）在三资企业就业的比例相对其他学科高。而教育学（78.95%）在其

他企业就业的比例相对其他学科高。 

从学生类别看，免费师范毕业生均在教育系统就业。普通本科毕业生在其他

企业就业（61.57%）比上年（66.45%）降低 4.88 个百分点，在国有企业（25.68%）

就业比上年（22.58%）提高 3.61 个百分点，在三资企业（12.75%）就业比上年

（10.97%）提高 1.78 个百分点。 

（4）地域分布：中南地区、副省级城市就业比例继续下降，“两区一圈”就

业比例均有不同程度上升。 

在中南地区就业的达到 1492 人，但已由上年占协议就业人数的 52.89%下降

到 48.76%，连续六年持续下降。而毕业生在西南（12.65%）、华东（21.08%）及

“三北”地区（华北、西北、东北地区，17.16%）就业的比例，较之上年分别有

升有降。 

在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就业的人数为 305 人，占协议就业人数的 10.07%。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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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年（9.89%）上升了 0.18 个百分点；在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就业的人数为 201

人，占协议就业人数的 6.57%。比上年（6.13%）上升了 0.44 个百分点；在环渤

海经济圈就业的人数为 201 人，占协议就业人数的 6.57%。比上年（5.48%）上

升了 1.09 个百分点。 

到副省级城市就业的本科毕业生为 787 人，占协议就业人数的比例 25.72%，

比上年（27.76%）下降了 2.04 个百分点。 

四、各类群体就业情况 

1.免费师范生就业 

（1）初次就业率：100%落实就业岗位。 

我校 2013 届免费师范毕业生共有 2272 人，来自 30 个生源省。截至 2013

年 9 月 1 日，已全部落实就业岗位。 

（2）就业形式：100%的毕业生签订协议就业。 

2272 名已就业的毕业生中，全部以协议就业形式就业。 

（3）就业行业：100%到教育系统就业。 

所有免费师范毕业生均按国家政策在教育系统就业。 

（4）就业单位分布：约 60%的毕业生在地级市以上城市任教，三分之一左

右在县级地区任教。 

2272 人中，到省会城市、直辖市市区就业共 223 人，占免费师范毕业生就

业人数的 9.82%。到地市一级城市就业共 1139 人，占 50.13%。两者合计，到地

级以上城市就业的免费师范毕业生占就业总人数的 59.95%，比上年（64.14%）

下降了 4.19 个百分点。 

到县级地区就业共 772 人，占 33.98%。 

派回生源省分配工作暂未反馈具体任教单位的共 138 人（含西藏、甘肃、云

南等省份要求直接派遣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分配工作的 49 人），占 6.07%。 

2.基层就业 

2013 届毕业生中，基层就业为 1391 人（其中 3 人参加基层项目），占全校

就业人数的 20.25%。 

3.创业 

2013 届毕业生中，共有 39 人创业，占全校就业人数的 0.57%。 

4.中共党员就业 

2013 届毕业生中，共有中共党员 4175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55.89%。其中，

就业 3821 人，中共党员就业率为 91.55%。 

5.贫困生就业 

2013 届毕业生中，共有贫困生 838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11.22%。其中，820

人实现就业，贫困生就业率为 9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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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就业困难毕业生就业 

2013 届毕业生中，就业困难毕业生
1
为 68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0.91%。其中

就业 63 人，就业困难毕业生就业率为 92.65%。 

7.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 

2013 届毕业生中，共有少数民族毕业生 723 人，占毕业生总数的 9.69%。其

中，682 人实现就业，少数民族毕业生就业率为 94.20%。 

五、我校学生就业工作的主要做法 

1.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保障 

（1）健全机构建设，强化组织保障。 

学校成立了校学生工作委员会，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学生指导与服务领导体制

与工作机制。学校早于 2006 年成立了正处级直属单位就业指导中心，负责全校

所有全日制学生就业工作。2012 年 5 月就业指导中心更名为学生就业工作处，

成为学校机关单位，进一步加强了就业工作管理与服务。 

（2）加大投入力度，夯实条件保障。 

 学校学生就业工作“人、财、物”落实到位。2013 年，全校专兼职本科生

就业工作人员达 59 人。毕业生就业工作经费达 144 万元。学校正通过建立就业

工作多功能室、建设“三大系统”（远程面试系统、网上签约系统、就业质量分

析系统）等举措，逐步改善就业工作条件。 

（3）出台系列文件，完善政策保障。 

    近年来，学校先后出台了《华中师范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毕业生就业

工作的若干意见》（华师行字〔2007〕5 号）、《华中师范大学 2009 年关于进一

步加强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十条措施》（华师行字〔2009〕252 号）、《关于印发<

华中师范大学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工作安排>的通知》（华师行字〔2010〕546 号）、 

《关于印发<华中师范大学完善和推进师范生免费教育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华

师行字〔2012〕230 号）等文件，为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提供了政策保障。 

2.深化就业工作改革，提升就业指导服务水平 

（1）开展多元化合作，着力丰富毕业生岗位需求。 

学校将就业工作与国家战略、学生需求与行业发展紧密结合，实施多元化合

作战略，不断扩大市场份额和丰富就业信息资源。 

a.实施校校合作。发起组建有 9 省区 26 校参加的中南高师院校就业联盟，

主导部属师大就业工作协作体（2013 年我校当选为协作体秘书长单位），实现校

际间的市场共建、资源共享。通过授牌的形式，在湖北龙泉中学、河南外国语学

校、广州二中等 22 所省级以上示范性高中建立了毕业生就业基地。 

                                                        
1 就业困难毕业生，特指身体残疾、求职能力弱、存在心理障碍的毕业生（不含免费师范毕

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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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深化校地合作。主动与各地人社局、人才市场、高新区管委会等政府机构

合作，在武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江苏省昆山市、常州市武进区、苏州工

业园区，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广东省佛山市、浙江省丽水市等经济发达地

区建设了毕业生就业基地。实施师范生免费教育政策以来，我校在市场建设方面

又有新举措：一是维护和深化免费师范生“三个市场”建设。将免费师范毕业生

的就业市场分为各生源省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市场、各市州县（区）教育局市场和

中小学市场，通过走访、发函、电话、网络等途径与所有生源省省级教育行政部

门加强了联系，并建立了地市级教育局数据库和用人需求较多的基础教育单位数

据库。二是广建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促就业。我校于 2008 年起在全国 11 个省区

与地方政府共建了 33 个教师教育创新实验区，通过签订协议约定在同等条件下

优先录用我校毕业生到教育系统工作。2009 年以来，共有 600 多名毕业生赴实

验区任教。    

c.加强校企合作。学校连年实施了“非师范生就业能力提升计划”，在万科、

步步高、惠普、北大方正、富士康、新东方等 60 多家名企建立了毕业生就业实

习见习基地，60%以上的非师范毕业生因表现优异被直接留用。 

d.探索国际化就业。与深圳市对外劳动服务有限公司、武汉环球锦程对外劳

务合作有限公司建立了伙伴合作关系，毕业生到国外深造和就业的比例稳中有

升。邀请了澳籍华人金维周先生等国外专家来校介绍发达国家就业市场情况并聘

其为校外导师；与香港华大咨询有限公司合作举办职业规划讲座；组织学生参与

了“与法国企业面对面”交流活动；举办了澳门学生就业座谈会；组织了“美加

英留学政策及海外就业形势分析”公益讲座，拓宽了学生就业的国际化视野。 

（2）创新校园招聘服务模式，提高毕业生签约成功率。 

学校坚持以提升就业服务质量为导向，主动开展校园招聘服务模式改革，深

获用人单位和毕业生好评。 

a.推出“周五双选会”品牌。“周五双选会”于 2009 年下半年在国内高校首

创，每周五在固定场所举办参会单位为 30 家左右的中型招聘会，致力于建设常

规人才市场，目前已举办近百场，成为校园招聘知名品牌。 

b.深化小型精品专场招聘会建设。小型精品专场招聘会是我校传统招聘品

牌。每年 3—4月、10—12 月招聘高峰期，我校开展“精品招聘季”活动，每周

一至周四为用人规模较大、对毕业生吸引力较强的招聘单位提供优质服务，日均

接待用人单位 6家以上。 

c.改革基础教育单位校园招聘服务模式。将面向师范生类毕业生的招聘会升

级为“省级专场”、“教育局专场”、“重点中学专场”，同时创建了面向所有毕业

生的“校友专场招聘会”，不断提升招聘单位档次，满足学生的意向需求。 

d.搭建招聘服务远程空间。主要包括：建设就业工作多功能室，提供远程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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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面试、网上签约、信息查询等多个功能，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率、一体化的就

业服务网络平台；开通微信公众账号“hs91580”（意为“华师就业我帮你”）第

一时间为毕业生推送招聘信息。 

（3）推进就业指导前移，提升学生生涯规划意识和求职能力。 

学校致力于建设课堂教学、团体辅导、就业讲座、技能比赛、个性化咨询

等五位一体的就业指导体系，实现生涯辅导和就业指导“前移”。 

a.将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系列课程列入教学计划，构建了“4+1+X”

模式、各年级全覆盖的公共课程体系。2013 届本科毕业生中 80%以上选修了就业

指导相关课程。在全国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大赛中，1名教师进

入全国 100 强并获优秀奖，4名教师获全省“优秀课件”、“优秀教案”奖励。在

首届全国创业指导课程教学大赛中，1名教师获全省第 6名。目前，学校正在建

设就业指导精品视频公开课。录制了《师范生生涯发展》教程，开展混合式教学。 

b.扩大生涯发展和就业指导的受众面，充分调动辅导员队伍参与指导工

作。每年定期举办毕业班辅导员工作培训会和新生辅导员生涯规划教育培训会，

与学院协同开展学生生涯辅导与就业指导活动。 

c.实施分类分层分阶段就业教育。根据毕业生的就业行业意向、就业区域

意向、学历层次和专业类别、就业困难群体的不同性质和类型，举办针对性强、

扎实有效的就业讲座、报告会以及座谈交流活动。2012 年 9 月以来，为 2013 届

毕业生举办了近 30 场就业讲座。 

d.举办简历大赛、职业规划大赛、公务员素质大赛等比赛，切实提升学生

就业能力。在“金桥·蓝朗杯”全国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中，1名学生进入

全国 60 强并获全国三等奖，在湖北入围高校中排名第一；2 名学生获全省决赛

第二、第三名并获评“湖北省十佳职业规划之星”。 

e.开展网上网下相结合的个性化咨询，帮助学生解决生涯实践和求职过程

中的问题。开放“大学生职业咨询室”，受益学生 100 多名；开通“职途在线”

咨询栏目以及“华中师大职途在线”微信公众账号，为一千多名学生提供了咨询

服务。 

（4）推进就业工作重心下移，充分发挥学院积极性。 

为适应校院两级管理体制改革，我校不仅从学校层面对就业工作进行科学规

划和统一部署，还积极推进就业工作重心下移，充分发挥学院积极性，开展具有

学院特色的就业指导服务。 

a.提高学院就业工作经费下拨标准。2013 年，我校实施校院两级财务管理

后，学校下拨给各学院的就业工作经费标准有所提高，学院生均就业工作经费比

上年增长 12.61%。在此基础上，学院自主开拓就业市场、建设就业基地、开展

就业指导活动的主动性、积极性大为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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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实施就业管理重心下移。一是开放学院自主管理就业数据的权限，学院

可通过就业工作系统查询并统计本单位应届毕业生签约数据，实行分类管理，定

期追踪，重点帮扶，直至成功签约。二是在学院中强化诚信就业教育，加强协议

书、推荐表规范管理，引导毕业生诚信就业。 

c.构建学院“大就业”工作格局。各学院普遍建立“院领导-系主任-年级

辅导员-毕业年级就业服务小组”四级联动就业工作模式，广泛发动教职工、校

友为毕业生推荐毕业生就业或提供就业信息（岗位）。各学院普遍实施“院领导

分工、系（教研室）承包、教职工结对子”的推荐方式，并将推荐毕业生作为教

职工年度履职考核的重要内容。大多学院还实行经济奖励与精神奖励相结合，设

立“毕业生就业红旗榜”及时公布每位教职工负责的毕业生的签约信息，激励教

职工“全员参与”毕业生推荐工作。 

（5）探索“研究型”就业工作模式，推动就业工作职业化专业化建设 

学校注重在就业实践中研究问题，以研究促工作发展，努力实现就业工作由

“事务型”向“研究型”转变。 

a.整合多学科力量，成立职业发展研究中心。该中心挂靠经济与工商管理学

院，研究人员由经济学、管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

的科研骨干以及专兼职就业工作者组成。 

b.开展高层次课题研究，取得影响较大的研究成果。2009 年以来，我校共

获与大学生就业有关的省部级课题 6项、省级课题 2项、市级课题 1项，项目经

费总额达 80 万。 

c.出版就业指导教材与专著，提升就业指导人员理论水平。先后在高教出

版社、科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机构出版教材 6本，研究报告 1本。 

d.加强就业问题研究，发表高质量论文。全校就业指导人员五年来共发表就

业论文 30 篇，其中 1 篇被《新华文摘》转载，6 篇发表在 CSSCI 来源期刊，4

篇发表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6）坚持社会需求与就业导向，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学校实施以社会需求和就业状况为导向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工程”，奠定

高质量就业基础。坚持人才培养跟社会和市场接轨、跟行业与岗位接轨。 

a.实施就业状况反馈制度。就业状况成为单位目标管理考核、招生计划制定

的重要依据。在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中，“就业工作”二级指标列入“人才培养”

一级指标，就业质量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影响将进一步加大。建立起毕业生就

业状况分析报告定期发布制度。充分发挥就业处作为学校信息反馈中心的作用，

连续七年发布就业质量白皮书。 

b.建立人才培养质量监测联动机制。招生、教务、研究生培养等部门及学院

教师参与市场调研。坚持以社会需求和就业导向促进专业办学，形成就业与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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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有效联动的机制。实施就业处负责人“四全”制度。即全程参与招生计划制

定，全程参与学科专业增设或调整，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全程参与全校

教学竞赛评分。 

c.建立招生监测与预警制度。对社会需求连续下滑、就业率过低的专业予以

减招、停招或停办，对社会需求旺盛、就业率较高的专业适当扩大招生规模。本

科生招生计划的分配按照相关数学模型进行分配，其中就业情况在模型中占有重

要地位。研究生招生则全面实施就业影响招生计划分配的措施。 

d.以正面宣传促就业。学校成为全国大学生就业媒体联席会议首批成员单

位。2013 年教育部网站“一线采风”栏目两次报道我校就业经验和举措。2012

年下半年起在就业信息网开辟了“华大学科“、”华大学子”两个专栏，及时报

道我校各学科专业的发展动态和优秀学子、团队的成长情况，通过加大对学科、

专业、学生的宣传力度，吸引高层次用人单位来校招聘，提升各学生群体就业质

量。 

 


